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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度州直单位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内容
及评分标准
	序号
	指标名称
	分值
	评分标准
	查验方法

	1
	网站信息发布数量
	20
	网站信息发布数量达300条及以上的20分，大于等于200条小于300条的15分，大于等于100条小于200条的10分，小于100条的5分。统计时间为：2021年01月01日—2021年12月31日。
	第三方数据

	2
	信息公开专栏信息发布总数量
	10
	信息公开专栏信息发布数量达50条及以上的10分，大于等于30条小于50条的7分，大于等于10条小于30条的4分，小于10条的2分，未发布信息0分。发布的信息内容与信息公开专栏无关的0分。统计时间为：2021年01月01日—2021年12月31日。
	第三方数据

	3
	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栏目信息发布数量
	10
	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栏目发布相关内容信息数量达30条及以上的10分，大于等于20条小于30条的7分，大于等于10条小于20条的4分，小于10条的2分，未发布信息0分。发布的信息内容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无关的0分。统计时间为：2021年01月01日—2021年12月31日（此项仅考核涉及26个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的单位）。
	第三方数据

	4
	政策解读
	10
	查看网站“文件及解读”栏目2021年的政策解读内容，宏观经济单位按时解读1次同时提供原文网址链接3分，按时解读2次同时提供原文网址链接6分，按时解读3次同时提供原文网址链接10分。非宏观经济单位解读1次同时提供原文网址链接10分，未解读0分。
	第三方数据

	5
	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季度通报
	10
	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未被国务院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、州政府办公室通报为不合格网站的10分。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1次及以上的0分；被省政府办公厅通报1次的3分，被省政府办公厅通报2次及以上的0分；被州政府办公室通报1次的5分，被州政府办公室通报2次及以上的0分。
	每季度网站和政务新媒体通报数据

	6
	2021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报告
	5
	按时提交并公开2021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报告5分，按时提交但未按时公开2分，未按时提交但按时公开2分，未提交未公开0分。
	日常数据

	7
	202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及统计表
	5
	按时提交并公开2021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及统计表5分，按时提交但未按时公开2分，未按时提交但按时公开2分，未提交未公开0分。
	日常数据

	8
	日常工作
	10
	按要求按时限完成有关工作10分，未按时完成1次的7分，未按时完成2次的4分，未按时完成3次及以上的0分。
	日常数据

	9
	政务信息报送工作 
	20
	按照政务信息报送工作考评办法执行
	第三方数据



